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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南華簡介 

一、 創校緣起 

    南華大學位於嘉義縣大林鎮，成立於 1996年，是佛光開山祖師星雲大師凝聚佛光山百萬

信衆力量所創辦的高等教育學府，具有人文性、宗教性、藝術性以及科技整合等特質。校地

面積約 63公頃，自然與人文生態相當豐富，素有「森林大學」之美名。設有管理、人文、社

會科學、藝術與設計及科技等五大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共有 18個學系、2個學士學位學程、

22個研究所及 2個博士班。本校與佛光山教育體系之宜蘭佛光大學、美國西來大學、澳洲南

天大學與菲律賓光明大學，共同建立「佛光山教團系統大學」，結合五校優勢，提供多元的學

習資源，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二、 辦學理念 

    本校以宗教興學，强調生命力與人文精神，以「生命力帶動生命力」提升學子品格與能

力，落實「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並以「生命教育、環境永續、智慧創新、

三好校園及身心靈健康」作爲發展特色；採取「精進創新教學、深化學輔工作、强化職涯輔

導、厚實産學研發、追求永續發展、增進全球交流、促進身心靈健康」等七大發展主軸策

略，期許打造爲一所持續邁向國際級生命教育與環境永續及身心靈健康典範大學。 

三、 辦學特色之成效 

    本校極爲重視學生的品格，致力推動生命教育，期許每位學生都能具備「感恩、守信用、

慈悲、勤勞、忍耐及負辱」的南華人性格，用生命力翻轉不一樣的人生。自 2015年連續十年

獲設置「教育部生命教育中心」、五度榮獲教育部「生命教育特色學校」。本校長期推動節能

减碳與環境教育，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 17項指標作爲實踐發展學校特色之目標，

促進教學、研究及産學能量之提升，並開設「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培養國際級綠領

人才，歷年來施行成效佳且獲獎無數。爲强化學生數字專長與職場優勢，本校運用智能科技

打造數字學習中心，培養學生信息素養與科技運用能力。更秉持創辦人星雲大師提倡「做好

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之理念，透過身教、言教、境教形塑友善的三好校園。 

四、 辦學績效 

1. 2016至 2024年連續九年蟬聯「世界綠色大學百大學校」，2024年排名第 96名、全台第

10名 

2. 2020-2024年連續五年獲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全球 401-

600名，2024年並列全台第 14名 

3. 2020-2024連續五年獲「世界佛教大學排名」，2024年全球第 16名，全台第 2名 

4. 2016至 2024年連續九年獲國家圖書館綜合評比「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 

5. 2019-2021年連續三年獲國家企業環保獎「金級獎」；2022-2023年榮獲國家企業環保獎

最高榮譽「巨擘獎」 

6. 2024年榮獲 APSAA 2024亞太永續行動獎銅獎 

7. 2020至 2023年連續四年榮獲「三好校園實踐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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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校園生活 

    爲提供學生優良的居住環境，本校宿舍爲套房式，分兩人、三人及四人套房三種房型，

房間內均提供無綫及有綫網絡、書桌椅、書櫃、衣櫃、獨立式舒適床鋪、衛浴設備、獨立陽

臺…等完善的設備。除此之外，校園內還有便利商店及滴水書坊提供學生日常所需用品及圖

書文具用品。 

    交通方面，本校提供校車、嘉義縣公交車、台西客運等車種，往返校區外圍宿舍、大林

鎮商圈及高鐵站、火車站與客運站等地點，學生凡持本校學生證，皆可免費搭乘校車。 

六、 大陸學生照顧 

1. 機場接送服務 

2. 境外新生說明會 

3. 課程學習輔導 

4. 食醫住行生活輔導 

5. 文化參訪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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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院系總覽 

學院 系/所 學士 碩士 博士 

管理 

學院 

企業管理學系/管理科學碩士班暨博士班 B M D 

旅遊管理學系/旅遊管理碩士班 B M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管理碩士班 B M  

國際企業學士學位學程 B   

人文 

學院 

文學系/碩士班 B M  

生死學系/碩士班/博士班 B M D 

哲學與生命教育碩士班  M  

宗教學研究所  M  

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B M  

外國語文學系 B   

健康與運動促進學士學位學程 B   

社會 

科學院 

傳播學系/碩士班 B M  

應用社會學系 B   

  社會工作與社會設計碩士班  M  

  教育社會學碩士班  M  

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 B   

  亞太研究碩士班  M  

  公共政策研究碩士班  M  

科技 

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碩士班 B M  

資訊工程學系 B   

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B   

  自然療愈碩士班  M  

永續綠色科技碩士學位學程  M  

藝術 

與 

設計 

學院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 B M  

建築學系/碩士班 B M  

産品與室內設計學系/碩士班 B M  

民族音樂學系/碩士班 B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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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申請資訊 

一、申請資格 

1.須爲本校大陸地區姐妹校之在學學生。 

2.須經由原所屬學校推薦，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   

二、申請期限 

秋季班(9月入學)-每年 6月 10日前。 

春季班(2月入學)-每年 12月 20日前。 

將申請資料以 E-mail方式至南華大學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nhu.oica@nhu.edu.tw  

三、申請須知 

1.在台研修期間研修生須遵守臺灣及雙方學校的規範與紀律。 

2.學生完成研修課程後，本校將於學期結束頒發研修證明。 

四、申請文件 (以下文件均爲電子檔案) 

1.大陸短期研修學生申請表電子檔(以電腦打字，列印簽名掃描回傳至本處，JPG檔) 

2.大陸地區人民入出臺灣地區申請書電子檔(需以電腦打字Email回傳至本處，WORD檔) 

3.2吋半身白底證件照電子檔(最近三個半月內、正面、半身、脫帽、白色背景，JPG檔) 

4.原所屬學校之學生證電子掃描檔(JPG檔) 

5.大陸地區身分證電子掃描檔(JPG檔) 

6.在學證明正本電子掃描檔(JPG檔) 

7.在校成績單電子掃描檔(JPG檔) 

五、修課規定 

1.每學期選課學分限制︰ 

大學部︰選課學分上限爲23學分。 

研究所︰選課學分上限爲15學分。 

2.研修課程以當學期研習系所課程爲主，同學院與通識中心課程爲輔。 

六、住宿須知  

交換研修生統一安排入住宿舍，住宿期間需遵守本校宿舍規範。 

七、聯絡資訊 

南華大學 國際及兩岸交流處 洪于桑 組員 

電    話︰+886-5-2721001 分機 1711  

電子郵件︰teresahung1230@nhu.edu.tw  

微    信︰teresahung1230  

 



 

5 

 

三、重要日程表 

 

項目 

2025 秋季班 

上學期(114-1) 

9月入學 

2026 春季班 

下學期(114-2) 

2月入學 

申請截止時間 6月 10 日 12月 20日 

抵台報到時間 9月初 2月中旬  

開學日期 9月中旬 2月中旬 

學期結束 1月下旬 6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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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收費標準 
※ B部分:爲入台後學生生活所需之費用，由學生自理，以新臺幣繳交。 

備注：以上費用爲初步估計，僅供參考，費用會因學生個人消費需求有所增减。 

項目 
新台幣 

(TWD) 
說明 

繳交 

時間 

經手 

單位 
備注 

A 
學費/ 

學期 

大

學

部 

38,250 可上修至 23學分。 
報到 

注册

時 

國際

及兩

岸交

流處 

 
研

究

所 

50,400 可上修至 15學分。 

B 

行政作業

費/學期 
4,000 

入台相關手續及證件辦理

費用、行政作業費、接送

機費用、平安保險費、在

台期間國際處辦理文化交

流參訪等費用。 

報到 

注册

時 

國際

及兩

岸交

流處 

 

實習費/

學期 

1,000~ 

16,000 

實習費含小班教學費用、

教學器材、課程材料費

等，依各科系而訂，實際

收費依學校公告爲准。 

報到 

注册

時 

國際

及兩

岸交

流處 

·旅遊管理學系 1,000元 

·傳播學系 2,300元 

·産品與室內設計學系、視覺藝術

與設計學系、自然生物科技學系

6,000元 

·建築學系 7,000元 

·民族音樂學系:若額外選主修需

繳交 16,000元(爲一對一教學) 

住宿費/

學期 

7,500~ 

18,700 

學校住宿費含水費、網絡

費，依房型價格不一。 

電費依各人使用情形繳交

電費。 

住宿保證金新臺幣 2000元

於住宿時暫收，退宿時退

還。 

報到 

注册

時 

學務

處 
 

保險費/

學期 
2,500 

意外險新臺幣 100萬 

意外醫療險新臺幣 12萬。 

學生

自理 

視保

險公

司 

 

健康檢查

費/次 

約

1,100 
學生健康檢查。 

視檢

查醫

院 

 

生活費/

學期 

約

35,000 

依學生個人生活開銷，以

每月新台幣 7000元計，算

5個月。 

視使

用場

合 

 

書籍費用

/學期 

約

3,000 

視授課教師課程規定所需

購買教材及課本。 

視課

程而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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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校校區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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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大學 大陸地區短期交換研修學生 申請表 

姓名 

(中) 
國籍 

 

請貼上 

2 寸白底正面近照 

(英)須與護照同 
出生地 

 

身分證號  

出生日期 公元        年        月        日 性別 □ 男  □ 女 

聯繫電話 (H)                            (手機) 

戶籍地址 郵編 

通訊地址 郵編 

電子郵箱  

原就讀 

學校 
 微信  

原學校 

院系 
                 學院                  系                     年級 

擬申請 

院系 
                 學院                  系   

緊急 

聯絡人 
 關係  

緊急聯絡

人電話 

(H) 

(手機) 

一、本人確實瞭解本申請表各欄及相關申請作業規定，所提供之申請數據均爲合法有效文

件，並同意授權貴校查證，如有不實或不符規定之情事，經查證屬實即取消短期研修

資格，且不予退費。 

二、本人保證於南華大學研修期間，確實遵守有關法律和學校的規章制度。 

三、本人保證於短期研修期程結束後，必遵守大陸地區人士入台申請相關規定返回大陸所

屬居住地，如有逾期滯留未歸等違反規定之情事，本人願意承擔所有責任，絕無異議。 

                                     

 

           申請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年     月     日 



 

9 

 

 



 

10 

 

 
 


